
A102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8月4日 星期二

（3）公司压机及整线装备业务毛利率-3.35%，同比下降18.93%，同期生产投入成本比较如下：

科目名称 2018年 占比 2019年 占比

直接材料（原材料） 91,572,885.83 56,405,641.14

直接人工 14,665,598.93 16.02% 10,131,771.18 17.96%

制造费用 42,142,318.03 46.02% 33,857,018.34 60.02%

合计 148,380,802.79 100,394,430.66

同期比较，单位成本的增加导致本报告期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① 本期公司产量下降，单位原材料人工及制造费用占比上升，导致当期结转销售成本上升，对毛利

产生较大影响。

② 压机及整线装备业务为盘活存货资产，本期加大冗余物资处置力度，折让销售冗余滞销物资，本

期公司取得相关营业收入21,401,198.95元，结转相关营业成本31,860,736.38元。

（4）公司期末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时，结合不同产品类型的销售毛利率分析、目前实际订单数量及

订单价格，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以及计提金额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比较，关注库龄较长的产品是

否存在减值，并了解客户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计划，除重点对低毛利产品及库龄较长的产品进行减值测试

外，对其他产品是否存在减值也充分分析测试，并通过减值测试计提相关存货跌价准备，因此公司计提

的存货跌价准备是充分的。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过程

我们结合对公司2019年年报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审计程序，核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管理

层复核、评估和确定销售与收入、采购与成本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评价与测试情况、应收款项与存货的函

证情况、存货盘点记录的核对情况、存货的监盘情况、重点核查了销售合同执行的检查情况、生产成本料

工费占比合理性的分析情况、收入的截止性测试、主营业务成本倒扎表的检查情况、重新计算存货跌价

准备的测算情况、产品毛利率表的分析性程序的执行情况，客户毛利率表的分析性程序的执行情况，分

析毛利率变动的合理性，分析主营业务对应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报告期压机及整线装备、复合材料业务、其他的毛利率大幅下降，符合企

业的实际情况，主营业务对应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未发现上述业务毛利率不合理的情况。

4、报告期内，你公司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为50.26%，较上年同期增加十个

百分点；五大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34.93%，较上年同期增加十七个百分点。 请你

公司：（1）说明公司客户及供应商管理、销售及采购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业务流程是否严格按照相关

制度执行；（2）说明公司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的经营范围、业务资质、业务及人员规模是否与你公司销

售或采购规模相匹配；（3）说明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与你公司、你公司

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后说明：（1）报告期对公司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函证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函证对象、函证金额、回函情况、是否采取替代测试等；（2）对销售与收入循环、采购与成本循环执行的

内部控制测试的具体情况，是否发现异常。

公司回复：

（1）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109,390,922.75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50.26%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20.97%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福建易安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45,648,686.13 20.97%

2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529,314.09 15.40%

3 辽宁中镁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10,265,486.72 4.72%

4 郑州科林车用空调有限公司 10,206,056.48 4.69%

5 浙江宏丰炉料有限公司 9,741,379.34 4.48%

合计 109,390,922.75 50.26%

① 销售商品收入确认和计量的总体原则

在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公司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

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

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销售商品收入的实现。

② 本公司销售商品收入确认的标准及收入确认时间的具体判断标准

内销：附有安装义务的内销收入以取得客户签收单、验收单或其他证明验收完成的证据时确认销售

业务的实现，其他内销业务以取得客户签收单后确认收入。

外销：公司出口业务，在办妥报关出口手续，交付船运机构并经海关确认通关时确认收入。

③ 关于本公司销售商品收入相应的业务特点分析和介绍

A、液压机及整线装备销售业务特点分析和介绍：

公司一般情况，按订单进行生产销售，若合同未约定卖方的安装义务，公司销售收入的实现是以客

户收到机器并签收后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 若合同约定了卖方的安装义务则以客户验收后确认销售收

入的实现。

B、复合材料模板销售业务特点分析和介绍：

公司生产的复合材料模板属于标准产品，以发货并收到客户签收单后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

④ 前五大客户情况说明

2019�年度前五大客户中包括了复合材料模板客户、复合材料汽车零部件客户及压机及整线装备客

户。 复合材料模板主要针对工程施工项目，客户采购量主要与建设项目大小相关，在项目建设期内，单位

客户重复采购的金额通常较大，随着项目完工，采购额也相应下降。 复合材料汽车零部件主要针对汽车

零部件供应商，该类产品的特点是前期开发、验证的时间周期较长，一旦进入客户供应体系后，在产品生

命周期内供应量相对稳定。压机及整线装备业务，公司单台压机及整线装备销售额在200万至2,500万元

之间，且多为单次采购，重复性不强。

本期第一大客户为公司联营企业福建易安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安特” ）。 复合材料

建筑模板在城市管廊施工中增长较快，目前已进入国内多个城市管廊项目。

本期第二大客户为子公司海源新材料前期合作汽车零部件厂商客户， 是全球知名的动力锂电池和

储能锂电池制造企业，公司主要向该客户供应新能源汽车锂电池配套复合材料电池盒。 在前期良好合作

基础上，随着公司在复合材料汽车零部件领域不断开拓积累，本期复合材料汽车零部件出货量实现了较

大幅度的增长。

本期第三大客户为公司新开发压机及整线装备客户，为首次进入前五名客户名单。 该公司位于辽宁

营口，公司规模较大，主要设备有压力机20台,全自动配料生产线4条,温度1850℃全自动隧道窑4座,年

产10万吨。 主要产品有镁砖、镁橄榄石砖、镁铝尖晶石砖、镁铬砖、镁钙砖、镁锆砖等系列。 产品广泛应用

于玻璃熔窑、水泥窑、有色冶炼、不锈钢GOR炉冶炼、炼钢RH炉等。

本期第四大客户为子公司海源新材料前期合作汽车零部件厂商客户， 是国内知名的车用空调制造

企业，公司主要向该客户供应复合材料汽车空调壳。 在前期良好合作基础上，本期出货量实现了较大幅

度的增长。

本期第五大客户为公司新开发压机及整线装备客户， 为首次进入前五名客户名单。 该公司位于浙

江，公司规模较大，该公司主要产品有转炉、电炉、LF精炼炉用镁碳砖、铝镁碳尖晶石砖、碳化硅、刚玉料、

中间包涂料、干式炉底料等耐火材料。 年生产镁碳砖2.5万吨，不定型耐火材料5000吨。 有1000T、630T、

300T压砖机，有从鄂式破碎机到4R摆式磨粉机的破粉碎设备，有强制式混练机，电烘烤窑，检测设备等。

目前其产品畅销全国三十多个城市，广泛应用于各大、中型钢厂大电炉、精炼炉上使用。

公司前五大客户中，易安特为子公司海源新材料的司联营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他客户及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55,993,633.55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34.93%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6.95%

公司前5名供应商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福建省安德信商贸有限公司 21,077,418.07 13.15%

2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680,776.96 9.78%

3 福建海源三维高科技有限公司 11,143,576.53 6.95%

4 浙江律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4,550,076.11 2.84%

5 上海华征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3,541,785.88 2.21%

合计 -- 55,993,633.55 34.93%

① 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结合JIT准时生产方式，以满足客户订单为导向，同时控制质量及成本的采购方法。 公

司根据客户订单及市场预测，下达生产计划；物料计划员根据生产计划，结合单机BOM、库存情况、采购

周期提出物资申购单，经批准后转由采购人员进行采购。 采购员经过询价、比价、议价，结合供应商提报

的交期、成本、质量拟定采购方案（大宗物资通过招投标方式），经批准后向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并跟

进物资适时、适量进厂。 上述采购模式，能够快速响应市场的变化，既满足用户需求，又控制了公司的库

存量和采购成本，提高了公司整体供应链的竞争力。 公司一直致力于和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建立直接、稳

定的材料供应渠道，并按照ISO9001质量体系要求对采购流程进行严格控制和全程监督。

② 前五大供应商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第一大供应商主要为子公司海源新材料供应商， 该供应商位于福州， 注册资金人民币1,

000万元整，经营范围包括批发、零售：建材、五金产品、电气设备及钢材；其他化工产品批发；其他未列明

批发业；其他未列明零售业。 该供应商与子公司海源新材料2018年开始有合作关系，公司主要向其采购

PP及玻纤等原材料物质。 因本期子公司海源新材料复合材料制品业务量较上年同比增加36.65%增幅较

大，公司向该供应商采购原材料物资也相应有较大幅度增加。

本报告期第二大供应商为子公司海源新材料供应商， 该供应商位于广东省， 注册资金人民币257,

362.23万元，经营范围包括经营范围包括日用塑料制品制造；医疗卫生用塑料制品制造；安全帽及塑料橡

胶帽制造;塑料零件制造；塑料地板制造;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塑料人造革、合成革制造；塑料丝、绳

及编织品制造;塑料板、管、型材制造；塑料保护膜制造；塑料薄膜制造；塑料粒料制造；初级形态塑料及

合成树脂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等。 该供应商与子公司海源新材料2013年开始有合作关

系，公司主要向其采购PP及玻纤等原材料物质。

本报告期第三大供应商为公司联营企业福建海源三维高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代理经销海源三维打

印公司生产的农业智能装备（包括但不限于海源3D套袋机）。

本报告期第四大供应商为子公司海源新材料供应商， 该供应商位于浙江省， 注册资金：6,700万港

元，经营范围包括开发、生产和加工热固性增强塑料复合材料，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及上述同类商品的批

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和技术咨询。 该供应商与子公司海源新材料2017

年开始有合作关系，公司主要向其采购SMC等原材料物质。

本报告期第五大供应商为子公司海源新材料供应商，该供应商位于上海市，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

民币，经营范围包括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建材销售。 该供应商与子公司海源新材料2014年开始有合作

关系，公司主要向其采购环氧树脂、固化剂等原材料物质。

公司前五大供应商中，福建海源三维高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联营企业，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他

供应商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监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过程

我们结合对公司2019年年报对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的审计程序，核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管理

层复核、评估和确定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评价与测试情况、存货的监盘、公司提供的主

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档案资料的检查情况、主要客户的工商信息记录的检查情况、主要供应商的工商信息

记录的检查情况、关联方声明的检查情况、关联交易的公告的检查情况、应收账款的细节测试情况、应付

账款的细节测试情况、产品毛利率分析表的检查情况、客户毛利率分析表的检查情况、存货收发存的检

查情况、供应商访谈情况，重点核查了应收款项与应付账款的函证情况、销售合同执行的检查情况、采购

合同执行的检查情况，分析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交易金额的合理性及准确性。

（二）核查说明

1、本报告期对公司前五大客户的函证情况

序号 客户名称

函证金额 回函情况

应收账款余额 含税销售额 是否回函 是否替代

1 福建易安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32,549,491.47 51,883,424.80 是 否

2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859,009.56 38,079,112.11 是 否

3 辽宁中镁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1,100,000.00 11,600,000.00 是 否

4 郑州科林车用空调有限公司 2,444,733.28 11,610,376.39 是 否

5 浙江宏丰炉料有限公司 630,000.00 10,520,689.66 是 否

合计 53,583,234.31 123,693,602.96

2、本报告期对公司前五大供应商的函证情况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函证金额 回函情况

预付账款余额 应付账款余额 应付暂估余额 是否回函 是否替代

1 福建省安德信商贸有限公司 44,389,784.12 38,178.49 是 否

2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8,997.00 280,110.00 是 否

3 福建海源三维高科技有限公司 34,968,067.36 136,363.64 是 否

4 浙江律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217,373.94 是 否

5 上海华征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5,008,997.00 是 否

合计 79,357,851.48 10,235,367.94 454,652.13

3、我们将2019年1-12月所有的销售订单作为样本总体，利用随机数表随机抽样选取25个样本。 针

对样本我们实施如下控制测试程序：（1）检查销售订单，是否基于销售合同编制；（2）销售订单是否得

到管理层的核准；（3）检查销售订单录入人员与审核人员岗位是否相互分离，销售订单数据与支持文件

是否相符；（4） 检查销售订单是否连续编号，是否与发票信息相符；（5）检查销售订单、销售发票、发货

通知单、销售出库单、客户签收单、验收单、外销业务检查报关单等内容是否一致。 控制测试结果未见偏

差， 销售与收入循环的内部控制运行有效。

4、我们将2019年1-12月所有的采购订单作为样本总体，利用随机数表随机抽样选取25个样本。 针

对样本我们实施如下控制测试程序：（1）检查采购订单，是否基于采购合同编制；（2）采购订单是否得

到管理层的核准；（3）检查采购订单录入人员与审核人员岗位是否相互分离，采购订单数据与支持文件

是否相符；（4）检查采购物资是否经验收入库；（5）检查是否取得质检部门的检验证明；（6）检查仓储

记录与会计记录是否一致；（7）检查付款凭证是否有后附采购员填制付款申请单；（8）付款申请单是否

有经办部门领导、财务部、财务负责人、公司领导审批签字；（9）检查应付账款凭证是否后附采购订单、

入库单、发票，并且核对一致。 控制测试结果未见偏差，采购与付款循环的内部控制运行有效。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报告期公司销售及采购业务流程、客户及供应商管理按照相关内控制度执行；

未发现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的经营范围、规模及业务资质与公司的销售或采购规模不匹配的情况；未发

现公司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中存在未披露的关联方。

5、报告期内，你公司通过关联方福建易安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安特” ）销售建筑模

版金额4,559.78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易安特上述建筑模版的报告期内最终销售情况，上述关联交易

的定价公允性和必要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福建易安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安特公司” ）成立于2013年9月12日，公司注册资本1,

000万元人民币。 子公司海源新材料持股比例45%。

海源新材料复合材料建筑模板前期主要采用直销模式。 为了进一步推进子公司复合材料建筑模板

业务发展，便于公司的分级管理，有效拓展复合材料建筑模板的市场及加强子公司海源新材料整合营销

资源，易安特公司成为子公司海源新材料的建筑模板产品经销商，从2013年开始海源新材料与易安特公

司进行交易，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易安特公司拥有一支较为专业、成熟的营销团队，工程销售人员约二十余人，其董事长兼总经理冯

胜昔在销售管理、产品推广方面具有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 通过易安特营销团队的推广及不懈努力，目

前易安特模板已在全国管廊工程、轨道交通、路桥隧道、建筑施工。 市政项目等公建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并与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中国中冶，中国水利水电等国有大型施工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

系。同时，易安特公司在专业技能及服务上不断精益求精。不仅在产品配套的改进与研发、施工方案技术

的优化上不断推陈出新，更是积极与技术实力雄厚的施工企业共同合作开发科研课题，如与中铁四局管

理研究院合作开发管廊模板整体移动式台车，在福州福马路改造项目中成功运用，实现了模板施工过程

自动化、轻量化；新型垫石模板的成功应用，获得京福铁路客专安徽公司的通报表扬并全线推广应用。

2018年，易安特复合材料建筑模板荣登CNPP“建筑模板十大品牌” 榜单，并获得“中国模板脚手架行业

重点推荐产品”的荣誉。

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子公司海源新材料与关联方的日常交易是在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开、公平和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

格，交易双方首先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交易价格，若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则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

来确定具体结算价格。 因复合材料模板属于新型建筑产品，目前市场未有同行业可比产品价格，公司销

售价格采用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结算价格。 此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公司在日常经营中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

性。

综上，公司关联方销售产品定价是公允的，且不存在对公司业务独立性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关联方易安特公司销售建筑模板金额4,559.78万元，易安特上述建筑模板的报

告期内最终销售4,134.90万元，对未最终实现销售部分子公司海源新材料在期末已调整易安特未实现内

部交易损益。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过程

我们结合对公司2019年年报对关联方交易及关联方余额的审计程序，核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

管理层复核、评估和确定收入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评价与测试情况、应收账款与存货的函证情况、存货盘

点记录的核对情况、存货的监盘、关联方合同及订单执行的检查情况、关联方对账的检查情况、产品毛利

率分析表的检查情况、客户毛利率分析表的检查情况、易安特2019年度审计报告的检查情况，重点核查

了对易安特的主要客户收入的检查情况、关联方定价依据的检查情况，分析易安特最终销售情况的合理

性，评价关联方定价公允性和必要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报告期公司对易安特的建筑模版销售符合公司现有经营模式，定价合理公允，

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

6、报告期末，你公司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6,361万元，同比增长

241%。 请你公司向我部报备前十大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客户名称、主要财务

数据、付款能力，结合上述分析和期后回款情况，补充说明你公司将上述应收账款归类为单项金额重大

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依据，并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和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本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大单项计提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计提理由

汉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3,404,157.77 33,404,157.77 100.00

境外客户，2019年合同约

定付款节庆日仍无法履

约，已起诉，账龄主要2-3

年，预计无法收回。

福建众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651,637.15 18,651,637.15 100.00

实物抵债后已无法还款，

已起诉，账龄主要2-3年，

预计无法收回。

大石桥市中建镁砖有限公司 11,550,319.62 10,221,850.51 88.50

协议折让款，部分款项预

计收回困难。

贺州市冠成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9,513,841.53 4,756,920.77 50.00

涉诉风险较多，已停产，预

计收回困难。

山东美尔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906,969.00 8,906,969.00 100.00

该公司2018年已无法履

行还款计划。

VOLGOGRAD� ALANT� ANG�

SILICATE�INSULATION

4,897,292.40 4,897,292.40 100.00

境外客户，经营困难，主要

账龄4年以上， 期末余额

变动系汇率影响。

德州北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4,418,200.00 4,418,200.00 100.00

融资租赁违约，主要账龄

4年以上。

安徽省源辉循环经济科技有限公司 3,923,508.67 3,923,508.67 100.00

买方信贷违约， 账龄2-3

年。

宜章县和田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3,300,800.00 3,300,800.00 100.00

买方信贷违约，主要账龄

3-4年。

洛阳龙羽格锐建材有限公司 2,962,649.00 2,962,649.00 100.00

经济纠纷，判决败诉，账龄

4年以上， 期初已全额单

项计提。

合计 101,529,375.14 95,443,985.27 94.65 --

相关说明如下：（1）汉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源实业” ）系子公司海源新材料在台湾

地区建筑模板产品的代理商。2016年5月海源新材料与汉源实业签订了《易安特模板买卖合约》（合同编

号：HYNM03-20160505-001）， 合同第四条第2款约定：“本合同所有订单的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货

到目的港后第四个月开始付第一次付款。 第一笔订单分30个月结清，第二笔订单分29个月结清，第三笔

订单分28个月结清，以此类推，所有订单款项付款分期期限逐月递减，所有款项于2019年5月前结清。 ” 。

截止2018年年末， 海源新材料应收汉源实业账面余额34,291,366.77元， 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4,

614,082.69元，账面价值29,677,284.08元。

截止2019年5月末汉源实业未按合同约定结清货款，经业务部门多次催收无果，客户均以库存较大

为由无法按合同约定付款。截止本报告期末，应收汉源实业账面余额33,404,157.77元。2019年12月海源

新材料对汉源实业提起法律诉讼。 基于谨慎性原则，海源新材料对该笔应收账款按100%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本报告期计提坏账准备28,790,075.08元。

（2）福建众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众诚” ）为建阳区凯旋城项目的建筑方，子公司

海源新材料分别于2014年8月、2014年12月与福建众诚签订《模板租赁合同》和《模板工程劳务分包协

议》（合同编号 ：HYNM03-20140826-001、HYNM03-20140826-002、HYNM03-20141208-001、

HYNM03-20141208-002），为福建众诚提供模板租赁及模板安装的分包业务，截止至本报告期末应收

福建众诚账面余额18,651,637.15元。

由于建阳区凯旋城项目的开发商资金出现问题，无法支付工程款，开发商就以房产抵债的方式支付

工程款给福建众诚，故福建众诚与海源新材料分别于2016年7月、2017年12月签订以房产抵债的协议，以

4套商品房、3套店面共计作价3,938,153.00元，用于抵付同等金额的工程款。

2018-2019年期间海源新材料多次催收福建众诚，要求其支付剩余工程款，福建众诚均以开发商资

金出现问题，未收到开发商的工程款为由，也无法支付工程款给我公司。 因催收困难公司已于2018年度

对该笔应收账款按50%单项计提坏账准备，计提完毕后账面价值为9,325,818.58元。 2019年12月海源新

材料对福建众诚提起法律诉讼。 基于谨慎性原则，海源新材料对该笔应收账款按100%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本报告期计提坏账准备 9,325,818.58元。

（3）大石桥市中建镁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镁砖” ）为公司耐火材料液压机客户。 公司与中

建镁砖签订了四份买卖合同：① 2017年3月18日签订《HC耐火砖液压自动压机买卖合同》,合同标的

HC2500型液压自动压机2台套，HC1250G液压机2台套， 合同总价1520万元。 ② 2017年3月26日签订

《HC耐火砖液压自动压机买卖合同》,合同标的HC1250G液压机2台套，合同总价400万元。③ 2018年3

月16日签订《 HC耐火砖液压自动压机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合同标的HC1250G液压机4台套，合

同总价800万元。 ④ 2018年3月26日签订《HC耐火材料配套设备买卖合同》,合同标的HC耐火材料配

套设备壹套，合同总价400万元。 截止至本报告期末，应收中建镁砖账面余额11,550,319.62元。

因液压机在2019年生产运行中出现液压机脱模油缸多次漏油（停工累计25天）、主泵坏（缺货误工

50天）、模具侧板损坏（误工65天）设备故障、质量等问题，造成中建镁砖生产损失合计16,800,000.00

元。 2020年4月13日公司与中建镁砖签订的FJHY-HC20200413/018《合同价款折让补充协议》，折让

款共计8,000,000.00元，本报告期计提坏账准备9,263,050.51元。

（4）2017年4月7日子公司福建省海源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装备” ）与贺州市冠成新

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贺州冠成” ）签订《液压砖机及配套设备买卖合同》及安装合同、《加气切

割机及配套设备买卖合同》及《安装合同》，合同总价2,539.50万元。 2017年12月智能装备销售1台套

HFT90液压砖机220万元、2018年3月销售1条加气线1142.5万元、2018年12月销售液压砖线配套设备

632.1万元，期间产生代垫运费60.8万元，2019年6月完成砖线安装170.9万元，截止至本报告期末累计应

收22,263,000元，应收账款账面余额9,513,841.53元。

自2019年4月起，贺州冠成均未付款。经工商信息查询，贺州冠成涉及诉讼风险较多且贺州冠成几家

股东纠纷已造成资金链断，目前生产已停滞，存在尾款回笼困难的风险。 基于谨慎性原则，智能装备对该

笔应收账款按50%比例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本报告期计提坏账准备4,756,920.77元。

（5）2014年8月公司与山东美尔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美尔佳” ） 签订 《海源

LFT-D复合材料全自动生产线买卖合同》， 型号规格为HE400-2500-1000型， 合同总额1,700万元。

2015年5月25日，山东美尔佳与浙江建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建设” ）签订了编号为浙建

租赁（15）直字第1507403100号的《融资租赁合同》，租赁期限36个月。同时公司与浙江建设签订了《厂

商保证合同及保证金协议》（该担保事项详见 《关于2018年度至2019年上半年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采

用买方信贷结算方式的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18-040]）， 支付厂商保证金

850,000.00元、抵押办理保证金850,000.00元，并为山东美尔佳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因山东美尔佳未按照合同约定按期支付租金，浙江建设将其诉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法院做出

判决，根据（2018）浙0103执2506号执行通知书，我公司代山东美尔佳归还共计人民币9,406,969.00

元，并于2018年8月确认对山东美尔佳的应收账款9,406,969.00元，截至本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8,906,969.00元。

因山东美尔佳涉及多起诉讼且已停产，目前已资不抵债。 基于谨慎性原则， 2018年末，公司对山东

美尔佳应收账款账面余额8,906,969.00元按100%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2019年5月28日我公司向闽侯法院申请立案，追讨该笔应收账款。 2019年10月24日开庭，2019年11

月13日闽侯法院做出（2019）闽0121民初3682号判决“山东美尔佳偿还海源公司8,906,969.00元及利

息。 截至目前倘未收到判决款项，公司尚未申请强制执行。

（6）2013 年 3 月 12 日 公 司 与 VOLGOGRAD� PLANT� AND� SILICATE� INSULATION�

MATERIALS（以下简称“VOLGOGRAD” ）签订了1台HF1100C全自动液压墙体砖压砖机的买卖合

同， 合同价1,079,400.00美元。 根据合同约定，2013年9月23日VOLGOGRAD向公司支付了定金377,

400.00美元，2013年11月6日公司设备出口报关， VOLGOGRAD未按合同继续履行支付义务。经公司业

务员了解，VOLGOGRAD公司2014年已破产。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期末余额702,000美元，

本位币4,897,292.40元。

因VOLGOGRAD公司已破产，基于谨慎性原则，本报告期前公司已对其应收账款账面余额按100%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7）2013年7月公司与德州北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北辰” ）签订HE600-4000型

LFT-D全自动生产线买卖合同，合同总价1,350.00万元。 根据合同约定“第一期付款50万元，第二期付

款400万元，其余货款900万元以银行按揭贷款或融资租赁方式支付” 。 截止2014年3月24日德州北辰共

付公司10,442,500.00元。 经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门子租赁” ）审核，2014年1月7日

批准“设备租赁金额1,000万元，租期36期” 。 至此债权债务转移1,000.00万元至西门子租赁。 截止2014

年3月公司已交付完毕设备，德州北辰尚欠公司货款3,037,500.00元。

因德州北辰逾期未归还租金，被西门子租赁起诉，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7日做出判决

“判决承租人德州北辰应向西门子租赁支付到期未支付租金及利息共计9,693,224.95元” 。 2018年4月2

日西门子租赁发函根据保证协议“保证金返还方式” 的约定，将公司在其账上1,381,000.00元保证金冲

抵德州北辰欠款。

自2018年起公司业务人员多次催收，均无结果。经了解德州北辰已停机停产。基于谨慎性原则，本报

告期前公司已对德州北辰应收账款余额4,418,200.00元按100%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8）2013年3月22日公司与安徽省源辉循环经济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安徽源辉” ） 签订

《HF1100C全自动液压墙体砖压砖机买卖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安徽源辉2014年10月11日与光大银行

福州分行签订《借款合同》办理按揭贷款，借款期限24个月,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因安徽源辉未

按时归还按揭贷款，公司自2015年2月开始代垫贷款利息。

安徽源辉已处于停产阶段，公司多次催收无果。 基于谨慎性原则，本报告期前公司已对安徽源辉应

收账款余额3,923,508.67元按100%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9）2014年9月12日我公司与宜章县和田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章和田” ）分别签

订《切割机及配套设备买卖合同》、《砖机及配套设备买卖合同》、《现场配套设备买卖合同》，合同总价

为1006.29万元，其中设备价款944.8万元，管理费及运费为61.49万元。

根据合同约定，宜章和田支付设备价款50%（472.4万元）首付款，余50%（472.4万元）向光大银行

办理设备按揭贷款。 2014年12月16日宜章和田和光大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期限2年，按月还款。 我司提供

全额保证金担保。截止2015年11月宜章和田共归还光大银行8期借款。因宜章和田未按时归还按揭贷款，

2016年12月2日光大银行向我公司发GDHD2016011“履行连带保证责任通知书” ，通知由我公司代为

清偿宜章和田逾期的按揭款本金及利息，2016年12月15日光大银行从我司保证金账户划扣2,951,000

元。

2019年8月23日向闽侯法院递交起诉状，2019年9月3日闽侯法院立案，2019年12月17日闽侯法院做

出(2019)闽0121民初5246号判决“宜章和田偿还海源公司欠款3,329,235元及利息” 。基于谨慎性原则，

本报告期前公司已对宜章和田应收账款余额3,300,800.00元按100%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10）2005年我公司销售给洛阳龙羽格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龙羽” ）（原洛阳龙羽宜电

有限公司）5台HF1100液压机。2005年11月安装调试后，设备及系统存在缺陷，经协商未果。2006年洛阳

龙羽对合同纠纷第一次向洛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历经初审、二审，2015年12月21日河南高院判决我

司向洛阳龙羽支付9,234,351.00元及利息。 2010年8月控股股东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出具承兑函，承

诺与海源实业有限公司共同连带承担该纠纷所发生的经济损失。 2016年控股股东福建海诚和海源实业

支付该经济纠纷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本报告期前公司已对洛阳龙羽应收账款余额2,962,649.00元按100%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针对以上客户的欠款情况， 公司根据会计政策规定将上述应收账款归类为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

收账款， 并按照应收账款内部管理制度要求多次向上述客户催收均未能收回款项。 同时查询工商等信

息，上述企业经营异常，诸如停产、资不抵债，涉及大量诉讼纠纷、股东股权冻结等情况。 截至公司本年度

报告日，也均未收回上述客户的欠款。 综上，经公司管理层分析判断，基于谨慎性原则，对上述应收账款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过程

我们结合对公司2019年年报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信用减值损失的审计程序，核查的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对管理层复核、评估和确定信用减值损失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评价与测试情况、应收账款函证情况、

应收账款余额构成的合同执行的检查情况、期后回款情况、诉讼相关事项的检查情况、相关客户的工商

信息的检查情况、客户停产等经营状况发生改变的证据的检查情况，重点核查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

收款项可收回性的相关支持性证据的检查情况、减值准备计提表的核对与重新计算情况、管理层对于单

项计提的会议纪要的检查情况，分析单项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与必要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报告期单项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

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未发现计提不合理的情况。

7、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往来款期末余额中，因公司面临重组、调整未来战略规划等原因终止了部

分采购合同，将相应预付款期末余额1.77亿元转入其他应收款，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公司已经收回上述

款项共计1.71亿元。请你公司结合采购合同，补充说明上述预付款项是否严格按照采购合同执行，是否具

备商业实质，交易对方是否属于你公司关联方，采购合同终止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请年审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2019年度开始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陆续与相关单位（具体见下表）签订采购合同，并按照合同

约定预付部分采购款。 2019年末因公司考虑重组、调整未来战略规划等原因终止了部分采购合同，将相

应预付款期末余额1.77亿元转入其他应收款。 截止年度报告报出日，公司已经收回上述款项共计1.71亿

元，相关明细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所属公司 往来单位 其他应收款余额 至报告日收回款项 剩余未收回款

1 母公司 福建省安德信商贸有限公司 1,470.00 1,470.00 -

2 母公司 福建晋安威尔锻压机械厂 600.00 600.00 -

3 母公司 福州市隆力达贸易有限公司 10,219.55 10,219.55 -

4 母公司 福州晟鼎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472.00 237.06 234.94

5 母公司 福州兴润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695.00 695.00 -

6 海源新材料 福建省安德信商贸有限公司 2,950.00 2,950.00 -

7 海源新材料 福州东方重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598.00 200.00 398.00

8 海源新材料 福州市隆力达贸易有限公司 39.43 39.43 -

9 海源新材料 江西湾流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566.00 566.00 -

10 海源新材料 李柱兴 125.00 125.00 -

合计 17,734.98 17,102.04 632.94

上述供应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海源复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主要关联

方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相关供应商不存在占有权益的情况。 相关供应商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主要关联方或持有相关供应商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海源复材未占有权益。

因采购合同经双方友好协商予以终止，未发生相关违约支出。 截止本年度报告报出日，公司已经收

回上述款项共计1.71亿元，剩余尾款632.94万元也将于近期收回，因此对公司生产经营未造成较大影响。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过程

我们结合对公司2019年年报对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的审计程序，核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管

理层复核、评估和确定采购与付款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评价与测试情况、供应商访谈情况、供应商的关联

方问卷的检查情况、存货收发存记录的检查情况，重点核查了预付款相关的采购合同执行及支付的检查

情况、期后回款的检查情况、关联方关系的法律意见书的检查情况、预付账款的函证情况、其他应收款的

函证情况、解除合同执行的检查情况、期后到货的检查情况，评价相关采购业务及其解除合同的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 我们未发现本报告期内公司因重组及战略规划调整等原因终止了的采购合同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情况，未发现交易对方系公司关联方的情况。

8、报告期末，你公司账龄在1-2年、2-3年、3年以上的预付账款余额分别为1,330万元、345万元、363

万元，预付关联方福建海源三维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源三维” ）期末余额3,702万元。 请你公

司：（1）结合主要采购合同预付账款约定情况，补充说明上述长账龄预付账款的合理性，预付款项预计

结转时间。（2）对关联方海源三维预付款项是否严格按照采购合同执行，相关款项是否构成关联方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与下游客户签订相关销售合同后，采取结合JIT准时生产方式，以满足客户订单为导向，结合生

产BOM、库存情况、采购周期提出物资申购单，经批准后向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并跟进物资适时、适量

进厂。因部分进口件及采购周期较长物资需提前预付货款采购，导致1-2年内预付货款金额较大，该部分

预付货款公司预计在2020年度能够结转。 因部分客户订单变更或延迟提货等原因，公司前期下达预付采

购订单相应有所暂缓，导致2-3年、3年以上预付账款分别为345万元、363万元。 针对该部分预付账款，公

司将密切跟踪下游客户订单情况，督促客户早日提货交付结转预付账款。

2017年11月29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福建海源三维打印高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的公告》，日常关联交易概述如下：（1）关联方名称：福建海源三维打印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源三维打印公司” ）。（2）关联事项：公司及子公司代理经销海源三维打印公司生产的农业智能装备（包

括但不限于海源三D套袋机）。 （3）关联交易金额：预计每年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4）关联交易期

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

根据公司本报告期的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与海源三维签订采购协议。 考虑到三D套袋机市场拓展

及做大做强农业机械板块领域，公司前期采用预付货款后提货的商务政策，预付的款项不构成关联方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2018-2019年该业务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394.58万元，实现毛利627.27万元，取得较好

经济效益。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过程

我们结合对公司2019年年报对预付账款的审计程序，核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管理层复核、评

估和确定预付账款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评价与测试情况、预付账款的付款的检查情况，重点核查了预付关

联方款项的相关的合同执行的检查情况，评价公司长账龄的预付关联方款项的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报告期内公司预付账款的计量及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

的有关规定，未发现预付款项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9、报告期末，你公司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账面价值3,418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机

器设备暂时闲置的原因，预期投入生产的时间。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账面价值3,418万元，明细如下：

序号 资产大类 固定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状况

1 机器设备 AXONTEX模型车 1,641,406.20 闲置

2 机器设备 ACL生产线 17,302,066.43 闲置

3 机器设备 APL生产线 4,294,716.30 闲置

4 机器设备 AAL生产线（模型车） 1,001,700.84 闲置

5 机器设备 原型车 1,795,130.26 闲置

6 机器设备 原型车模具 438,035.47 闲置

7 机器设备 汽车零部件模具 982,515.00 闲置

8 机器设备 新型建筑模板制造设备 6,531,418.84 闲置

9 机器设备 三维建筑打印机 HD-00 193,600.00 闲置

合计 34,180,589.34

原因说明：

1、表中序号1至7项系公司募投项目所形成的固定资产。

2018�年公司与意大利朗基尔公司合作研发的两条碳纤维生产线到货安装后达到可使用状态，从在

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子公司海源新材料的定向增发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碳纤维车身部件生产示范项

目”的在建工程，达到可使用状态转入固定资产。 公司分别于2018年3月至2018年12月将上述在建工程

转入固定资产，上述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后公司尚未实现营业收入，相关设备处于闲置状态。

由于该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已掌握大批量、短周期生产碳纤维汽车车身部件的主要核心装备及工

艺技术，公司已有两条具备国内外领先水平的HP-RTM�等工艺的碳纤维汽车车身零部件生产线并具备

批量生产能力，但由于碳纤维原料的成本下降趋势不达预期，根据前次募集资金可研报告中碳纤维原材

料价格的估计，2018-2019年度可能降低到约7-8美元/千克，但由于贸易战等原因，生产碳纤维的关键

进口设备受到国外限制，导致目前碳纤维原材料价格保持在14美元/千克附近，公司下游汽车轻量化业

务客户受碳纤维原料供应及成本因素等影响未能对碳纤维汽车车身零部件进行规模化应用， 导致公司

现有碳纤维汽车车身零部件生产线的产能未能发挥。

2、上表中序号8至9项为公司在新型建材领域投入所形成固定资产。 作为一种新型生产技术，公司对

该领域还处于不断研究探索阶段，设备未能有效开机及产生相关经济效益。 2019年度公司已暂停对该领

域的后续投入，相关设备处于闲置状态。

针对上述闲置机器设备，公司将积极开拓下游客户市场盘活相关资产，争取早日产生经济效益。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过程

我们结合对公司2019年年报对固定资产的审计程序，核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管理层复核、评

估和确定固定资产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评价与测试情况、固定资产盘点的检查情况、固定资产监盘情况、

固定资产日常管理的相关记录的检查情况，重点核查了公司闲置固定资产的范围及原因，分析闲置固定

资产原因的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报告期内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会计处理和列报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

10、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期初余额5,729万元，期末余额1,226万元，非上市权益投

资系公司对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云度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度新能源” ）的权益性投

资，股权比例11%。 报告期内，你公司参股公司云度新能源公司股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金额4,503万元,�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金额8,674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1）报告期内云度新能源主营业务

业务开展情况、业务模式以及历史经营业绩情况，导致该股权产生投资损失的具体原因，本期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的依据及其合理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2）你公司以前年度股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确

认情况，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金额8,674万元的确认依据。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云度新能源公司系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起，莆田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自然人刘心

文以及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方共同出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平台，2015年12月4日

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9亿元，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和咨询服

务。 公司出资人民币9,900万元，股权比例11%，表决权比例11%。

2019年乘用车行业整体发展低迷。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本报告期乘用车月度销量已经

连续出现同比下跌。 2019年上半年，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频频发布，但仍未起到实质性效果。 2019年3月

26日，四部委公布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同时设立3个月过渡期，过渡期后不再对新能源汽车给予购置补

贴。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过渡期的结束，“国补腰斩，地补全无” ，新能源汽车企业受到影响巨大。在

2019年初等新政阶段，新能源车便早早出现销量大幅下滑。 面临新版补贴政策执行，部分车企将上涨售

价，而更多实力雄厚的车企和造车新势力不但没有迎来涨价潮，反而开始比拼不涨价，甚至降价。 因此，

云度新能源π1和π3车型在此情况下面临巨大的销售压力， 导致 2019年营业收入同比2018年大幅下

滑，本年度其实现营业收入1.04亿元，实现净利润-1.77亿元。受汽车行业变化及营业收入大幅下滑影响，

云度新能源公司经营情况发生了较严重的恶化，2019年云度其公司核心管理团队人员大量流失，供应商

资金链紧张，银行贷款无法按期还款，停产等情况不断出现。

在 2018�年及以前年度，公司根据 2014�年财政部颁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2�号 长期股权

投资》相关规定，对云度新能源公司的投资列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成本法进行核算。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 公司于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根据准则规定，按照金融资产的业

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并按公允价值计量。 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本准则实施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

的差额，调整 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 由于云度新能源为非上市公司，无法从公开市场获得云度新能源

的公允价值，且云度新能源尚未盈利，在2019年半年度公司以同类型上市公司市销率作为参照指标，计

算云度新能源公允价值。 截止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账面公允价值为1.02亿元，累

计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351万元。 相关会计处理详见如下：

单位：元

同类型上市公司市销率作为参照指标如下：

证券简称

总股份（亿

元）

2019年6月30日收

盘价（元）

2019年6月30日市

值（亿元）

2018年营业收入

（亿元）

市销率

吉利汽车 90.79 13.1 1,189.35 1068.39 1.11

比亚迪 27.28 50.55 1,379.00 1300.55 1.06

北汽蓝谷 34.94 8.79 307.12 164.38 1.87

加权平均值 2,875.48 2533.32 1.14

公司持股云度新能源公允价值测算：

云度新能源2018年度营业收入（元） 817,471,337.93

市销率（PS倍数） 1.14

云度新能源2019年6月30日公允价值 931,917,325.24

公司持股比例 11%

公司持股云度新能源公允价值 102,510,905.78

公司持股云度新能源原账面金额 99,000,00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510,905.78

会计处理分录：

科 目 借 方 贷 方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01,849,387.13

递延所得税资产 661,518.6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99,000,000.00

年初未分配利润 4,410,124.25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899,218.48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管理层判断对云度新能源公司的权益性投资公允价值大幅下降，分别委托中兴

评估、 福建华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该股权资产本报告期末、 期初的公允价值进行评

估，取得了《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所涉及的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云度

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1%股权公允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闽中兴评字 （2020） 第JU30015号）及

《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公允价值认定所涉及的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云

度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1%股东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闽华兴评报字（2020）第018号）。 估值

专家均采用市场法的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 公司通过聘请的第三方估值专家获取并分析可比上市

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数据，以市净率作为价值比率，考虑流动性折扣率等因素影响，比较分析后确定其公

允价值。 根据评估报告结果，公司确认该股权本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4,503万元，累计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8,674万元，相关会计处理详见如下：

科 目 借 方 贷 方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89,588,776.1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4,126,333.52

年初未分配利润 -46,123,961.25

递延所得税资产 -661,518.64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过程

我们结合对公司2019年年报对权益性投资的审计程序，核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新能源汽车行业

研究报告的了解情况、云度新能源2019年度审计报告的检查情况、新能源汽车政府补贴政策变更的了解

情况、云度新能源生产及经营状况的观察情况，重点核查了估值专家的估值方法的选择依据、可比上市

公司的选择标准、流动性折扣率等因素调整方法、重新计算评估过程，评价期末及期初公允价值的充分

性及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报告期对云度新能源权益投资公允价值的确认依据充分合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

11、报告期内，你公司研发费用-设计及检测费、委外研发费用为0元，上期发生额为754万元、1,333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报告期内研发费用-设计及检测费、委外研发费用为0元的原因及合理性，2018

年研发费用-设计及检测费、委外研发费用的具体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2018年度研发费用-设计及检测费、委外研发费用发生额分别为754万元、1,333万元，系公司

募集项目“新能源汽车碳纤维车身部件生产工艺技术及生产线装备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组成部分。 公

司募集项目已于2018年度结项， 涉及该募集项目的研发项目中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记入2018年度

研发费用。2019年度后续公司未继续投入相关支出，因此报告期内研发费用-设计及检测费、委外研发费

用为0元。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过程

我们结合对公司2019年年报对研发费用的审计程序，核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研发项目的立

项报告的检查情况、研发项目的结项报告的检查情况、2018年度研发设计及监测相关合同执行的检查情

况、2018年度委外研发相关合同执行的检查情况，重点核查了研发费用比较数据的分析性程序的执行情

况，评价研发费用-设计及检测费、委外研发费用本报告期无发生额的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报告期末研发费用-设计及检测费、委外研发费用无发生额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其会计核算和列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

12、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付款-往来款期末余额1,832万元，同比增长394%，请你公司补充说明

上述款项的具体性质，同比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往来款期末余额1,832万元，较期初增加1,461万元，同比增长394%。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的款项性质如下：

款项性质 金额 备注

处置股权资产收取保证金 10,000,000.00

运费 3,778,597.88 销售及采购产生运输费用

预提费用 857,669.09 计提相关费用

其他小额应付款项 3,680,049.54 零星其他应付款

合计 18,316,316.51

公司其他应付期末余额项较上年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收到大额股权资产处置保证金及

应付运费增加所致。

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全资子公司福建海源华创新材料制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源华创” ）100%股权分别转让 50%股权给福建华博睿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转让

50%股权给福建君合华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上统称“受让方” ），转让价款为人民币5,400�万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月 21�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20-010）。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过程

我们结合对公司2019年年报对其他应付款的审计程序，核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处置股权资产保

证金合同的检查情况、收到处置股权资产保证金的回单的检查情况、保证金付款人的访谈情况、运费合

同的检查情况、期后付款的检查情况，重点核查了其他应付款函证情况，期后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的检

查情况、运费发票的入账凭证的检查情况，评价其他应付款报告期大幅增加的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大幅增长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其会计核算和列报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

13、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外支出-违约金400万，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违约金的具体情况，对你公

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全资子公司海源新材料于2018年6月5日向南平市国土资源局武夷新区分局支付人民币400万元作

为定金， 参与宗地编号为2018-G-03地块的竞拍。 海源新材料竞得该地块后， 与南平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8年8月20日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宗地流程号：Z3507002018030956，电子监管

号：3507002018B00481），合同总额人民币2,000万元,约定分2期支付土地出让款（其中：2018年9月20

日之前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2018年10月20日之前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同时约定已支付的400万

元定金抵作土地出让价款。海源新材料于2018年9月13日向南平市国土资源局武夷新区分局支付人民币

600万元，已按合同约定支付第1期土地出让款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

海源新材料竞买该地块主要用于太空平板项目，2018年9月公司发现该项目的研发及市场拓展未达

预期，为节约优化资源，公司决定暂不购买该地块，故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第2期的土地出让款。 海源新材

料与南平市国土资源局进行协商并提出终止履行该合同。 2019年12月31日海源新材料收到南平市自然

资源局（原南平市国土资源局）下发的《南平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解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通

知》【南自然资源综[2019]228号文件】，通知经南平市人民政府同意，解除与海源新材料签订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507002018B00481），合同定金400万元人民币不予退还，剩余

600万元人民币由市财政局办理退还手续。

因购买该地块主要目的为运用于海源新材料研发新产品项目使用且赔偿金额较小， 对公司生产经

营影响较小。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过程

我们结合对公司2019年年报对营业外支出的审计程序，核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土地竞拍定金支

付凭证的检查情况、土地出让合同的检查情况、土地出让金的支付情况、扣除违约金后的土地出让款退

回凭证的检查情况，重点核查了公司管理层决定不再购买该地块的会议纪要的检查情况、政府同意解除

土地出让合同的批文的检查情况，评价违约金发生的合理性与准确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违约金400万元的发生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

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未发现违约金列报不合理的情况。

14、报告期内，你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账户冻结资金4,198万元，去年同期金额

为60.14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报告期内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账户冻结资金的具体情

况，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你公司银行账户是否存在被冻结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公司回复：

本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账户冻结资金4,198万元，系因抵押、质押或

冻结等使用受限制的货币资金：

项目 期末金额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40,701,620.99

买方信贷保证金 1,279,260.24

合计 41,980,881.23

公司账户冻结资金主要为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及部分买方信贷保证金。 因本报告期公司以开具银

行承兑汇票的方式结算供应商货款比例增加，应付票据期末余额4,804.30万元，较上年大幅增加，导致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金额相应大幅增加。 截止至本报告期期末除上述账户保证金户的冻结事项，公司无

其他银行账户资金冻结的相关情形。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过程

我们结合对公司2019年年报对货币资金的审计程序，核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管理层复核、评

估和确定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评价与测试情况、企业票据备查账的记录与账簿记录的核对情况、

银行承兑协议的检查情况、买方信贷协议的检查情况、信用报告已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检查情况，重点

核查了其他货币资金及应付票据的函证情况、应付票据期末余额的保证金测算情况，分析受限货币资金

现金流列报的合理性与准确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报告期支付的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账户冻结资金大幅增长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未发现受限货币资金现金流列报不合理的情况。

15、公司连续3年未进行现金分红，请公司结合经营发展说明原因，并自查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请公司说明加强投资者回报的主要工作思路。

公司回复：

公司近三年利润分配方案情况如下：

单位：元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2017年度

不派发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

7,008,487.81 -26,521,832.77

2018年度

不派发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

-175,099,080.49 -88,869,162.17

2019年度

不派发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

-535,487,515.81 -442,884,660.14

按照《公司法》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公司

其利润分配按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孰低原则进行利润分配。 因2017年度母公司的净利润为负，因

此公司2017年度不派发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同时，2017年度在不断巩固先进生产

技术水平和研发实力，提高公司行业地位和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公司加大对复合材料生产工艺技

术的研发投入，成功引进全自动碳纤维车身部件生产线、全自动碳纤维预成型生产线等高端设备。 但由

于碳纤维车身部件研发及生产项目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项目投入大，周期长，资金需求高；为保证公司

的正常运营，结合证监会相关法规，综合考虑公司股东利益及公司长远发展角度，董事会从公司的实际

情况出发，提出2017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鉴于2018年度、2019年度公司可分配利润及母公司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2018年-2020年）》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公司不具备现金分红的条件。 因此2018年度、2019年度

也未进行现金分红。

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各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均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各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均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公司已依法制

定了《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8-2020年度）》，以保护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资产收益等权利。

综上所述，各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公司章程的

要求。

公司加强投资者回报的主要工作思路如下：

（一）专注主业经营，采取多种措施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公司

将继续专注于高端装备和复合材料轻量化的两大领域的生产经营， 依托核心技术和已形成的综合

优势，以市场和用户为导向，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构建强大的销售渠道，从而提高核心产品的市场竞争能

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二）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

公司已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及其各专门委员会、 监事

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和高级管理层的管理结构，夯实了公司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基础。 未来几

年，公司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全面有效地控制公司经营和管控风险，提升公司的

经营管理水平。 另外，推进全面预算系统建设，对公司及子公司采购成本、生产成本、运营成本等的精细

化管理，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加大目标责任考核、严控费用支出，降低运营成本，实现降本增效。 维护

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文件的有关要求，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严格按照公司章程执行，分红标准和

比例明确、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完备，独立董事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有充分

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切实维护了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切实维护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和发展规划，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积极

推动对广大股东的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努力提升对股东的回报。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

（上接A101版）


